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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

仲 裁 裁 决 书 

 

穗劳人仲案〔2021〕10617 号 

申请人：广东国禅智慧大健康医疗管理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广

州市花都区。 

法定代表人：穆岩。 

委托代理人：段亮，女，该单位员工。 

委托代理人：胡丽丽，女，该单位员工。 

被申请人：杨泓，女，汉族，1990 年 3月 17日出生，住址：

呼和浩特市新城区。  

案由：其他。  

申请人广东国禅智慧大健康医疗管理有限公司诉被申请人

杨泓劳动争议一案，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庭审理，申请人委托

代理人段亮、胡丽丽、被申请人杨泓参加了庭审。本案现已审理

终结。 

申请人的仲裁请求为：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经济损失

27795.08 元。 

本案相关案情 

双方无争议事项及本委查明情况： 

一、入职时间：被申请人于 2019 年 7月 1日入职被申请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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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工作岗位：被申请人的工作岗位为人事主管，主要工作

内容为负责申请人的日常人事工作，包括工资核算和社保增减员。 

三、劳动合同：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有签订劳动合同。 

四、涉案社会保险减员情况：2020 年 2月起，国家税务总局

出台文件，受疫情影响出现严重困难的企业，可缓缴社会保险至

2020 年 12 月底，缓缴期间即使未实缴社会保险费用，单位依然

可以办理社会保险减员；申请人员工魏苗苗、赖洁燕、陈亚南、

王一星、李嘉源均于 2020 年 12 月离职，至 2021 年 1月因上述文

件已失效且申请人无法及时缴清上述员工的社保费用，导致无法

及时办理已离职员工社会保险减员。 

五、申请仲裁日期：申请人于 2021 年 11 月 4日申请劳动仲

裁。 

双方有争议事项及本委认定情况： 

关于赔偿损失问题。申请人主张，因被申请人未及时办理社

保减员，导致 2021 年 1月相关政策失效，因申请人未能及时缴清

魏苗苗、赖洁燕、陈亚南、王一星、李嘉源的社保费用，故无法

办理社保减员，不得不多为上述员工缴纳数个月社会保险，给申

请人造成了损失。 

被申请人主张，上述五位员工均于2020年12月离职，于2021

年 1月办理社保减员属于正常情况，申请人无法办理社会保险减

员系因为其未按照社保部门要求及时缴清缓缴的社保费，不属于

被申请人的过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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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委认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第六十条规

定，用人单位应当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。2020 年国家税务总

局出台的相关文件仅为允许受疫情影响经营困难的企业缓缴社保

费，并非允许申请人免缴社会保险费。因申请人未及时缴清员工

社会保险费用导致无法办理社会保险减员，系申请人未履行用人

单位及时缴纳社会保险费用的责任，其以此为由认为被申请人为

其造成经济损失，要求被申请人赔偿损失的主张不能成立，其仲

裁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，本委依法予以驳回。 

裁决结果 

    本案经调解无效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第六

十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五十条的规定，

裁决如下： 

驳回申请人的仲裁请求。  

本裁决为非终局裁决。当事人如不服本裁决，可自收到本裁

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；期满不起诉的，

本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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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） 

 

 

 

仲 裁 员：欧阳若然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十四日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书 记 员：王 利 平 


